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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網】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地方政府研習地方政府研習地方政府研習地方政府研習…………。。。。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人人人人際關係相處的際關係相處的際關係相處的際關係相處的 9999 個個個個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法規看過來】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106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

金發給對象、公務人員於年度中請畢不扣除薪給日數之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人員在這裡】】】】蘇豐振蘇豐振蘇豐振蘇豐振等等等等 8888 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人異動。。。。 

【【【【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官僚之夏心得報告官僚之夏心得報告官僚之夏心得報告官僚之夏心得報告––––官僚之夏到官僚之嚇官僚之夏到官僚之嚇官僚之夏到官僚之嚇官僚之夏到官僚之嚇》》》》    

【【【【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訊息預告網】】】】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性別主流化及行政中立」研習班、全民國防教育…。 
    

    

    

    

    

 

 

 

 

 

 

 

  

 

 

    
    
    
    
    
    

 

            

廉正 專業 關懷

 

AUG 2017 

第第第第 10608 期期期期 

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人事服務 GOGOGOGO----GOGOGOGO----GOGOGOGO 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員工協助專區    

重新相處重新相處重新相處重新相處，，，，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功課與智慧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功課與智慧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功課與智慧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功課與智慧，，，，一步步找出最適合你的模式一步步找出最適合你的模式一步步找出最適合你的模式一步步找出最適合你的模式，，，，解解解解

開心結其實沒想像中困難開心結其實沒想像中困難開心結其實沒想像中困難開心結其實沒想像中困難；；；；彙整出重新相處的彙整出重新相處的彙整出重新相處的彙整出重新相處的 9999 個方法個方法個方法個方法，，，，幫助大家一步步撥幫助大家一步步撥幫助大家一步步撥幫助大家一步步撥

開迷霧開迷霧開迷霧開迷霧，，，，重建美好關係重建美好關係重建美好關係重建美好關係。。。。    

1.1.1.1.傾聽自己傾聽自己傾聽自己傾聽自己，，，，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    

2.2.2.2.完整勾勒完整勾勒完整勾勒完整勾勒，，，，想達到的結果是什麼想達到的結果是什麼想達到的結果是什麼想達到的結果是什麼？？？？    

3.3.3.3.重要關鍵重要關鍵重要關鍵重要關鍵，，，，對方是否也有修好的意願對方是否也有修好的意願對方是否也有修好的意願對方是否也有修好的意願？？？？    

4.4.4.4.做好被對方數落的心理準備做好被對方數落的心理準備做好被對方數落的心理準備做好被對方數落的心理準備。。。。    

5.5.5.5.設定時間停損點設定時間停損點設定時間停損點設定時間停損點。。。。    

6.6.6.6.達成協議的必要達成協議的必要達成協議的必要達成協議的必要。。。。    

7.7.7.7.認清關係的新面貌認清關係的新面貌認清關係的新面貌認清關係的新面貌。。。。    

8.8.8.8.建立破局的忍受度建立破局的忍受度建立破局的忍受度建立破局的忍受度。。。。    

9.9.9.9.無法逃脫的困境無法逃脫的困境無法逃脫的困境無法逃脫的困境，，，，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場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場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場都是自己修行的道場。。。。    

忠誠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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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8 月 16 日 
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性別主流化及行政中

立」研習班 
創新大禮堂 

8 月 21 日 全民國防教育 創新大禮堂 

【本報訊】為使本府同仁瞭解如何運用理論與技術進行數據分析，洞察「人」的需要，有效

幫助政府作為更貼近民意，於 6 月 28 日辦理「大數據@地方政府研習」，邀請意藍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立偉蒞臨主講，計 8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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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看過來 

概要 內容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

慰問金發給辦法」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3 條及第 5 條業經行

政院於 106 年 6 月 13 日以院

授人給字第10600483591號令

修正發布施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發給對象中兼領月退休金者，明定應以原全額月退休金為計

算基準；又配合公教人員保險法將所涉「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修正條文第 2條) 

2. 明定支（兼）領展期月退休金、減額月退休金及重行退休人員

之發給基準。(修正條文第 3條) 

3. 新增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律及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受

剝奪或減發退離（除）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懲戒判決者，自當年

度起不發給年終慰問金。(修正條文第 5條) 

（銓敘部 106 年 5月 17 日部退四字第 10642273771 號函） 

106 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

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其月退

休金（俸）基準數額。 

106 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

領月退休金（俸）之基準數額，業經行政院 106 年 6 月 16 日院

授人給字第 1060048723 號公告定為新臺幣 2萬 5,000 元以下。 

（行政院 106 年 6月 16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489331 號函） 

教師於學年度中請畢不扣除

薪給日數之事假及家庭照顧

假後，嗣分別於例假日前後請

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期間之例

假日應否按日扣除薪給疑義。 

公務人員於年度中請畢不扣除薪給日數之事假及家庭照顧假

後，嗣於例假日前後再分別請扣薪之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其前

後假別雖有不同，惟究其本質均屬連續未到公服勤且須扣除俸

（薪）給之情形，該例假日期間亦應按日扣除俸（薪）給。基

於公教權益衡平之考量，教師遇有相同情事，亦比照辦理。 

（教育部 106 年 6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069171 號函） 

女性公務人員請病假及延長

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式之人

工生殖治療，須檢附之醫療證

明一案。 

女性教師請病假及延長病假進行試管嬰兒方式之人工生殖治

療，以及成功受孕後，如因安胎須治療或休養而申請延長病假

者，須檢附之醫療證明，亦比照女性公務人員辦理。 

（教育部 106 年 6月 2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079611 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業

奉總統 106 年 6 月 14 日華總

一義字第10600080021號令修

正公布。本次修正案計修正條

文 27 條，新增條文 5 條。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增訂增訂增訂增訂公務人員於停職、休職、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

分，但不得執行職務。(修正條文第 9條之 1) 

2. 為保障申請留職停薪或經依法休職之公務人員之復職權利，

增訂增訂增訂增訂此類人員之復職規定。(修正條文第 11 條之 1、第 11 條

之 2) 

3. 為保障公務人員有不服公職之權利，增訂增訂增訂增訂公務人員之辭職，應

以書面為之。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

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絶之。(修正條文第 12條之 1) 

4.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如認為該命令違

法，負報告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以書面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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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達時，明定應於該書面署名，始得課予公務人員應服從之義

務。(修正條文第 17條) 

5. 考量慰問金之性質係政府對於因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

傷、失能或死亡之公務人員，予以慰問、照護及保障所發給之

及時性給與，為避免與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混淆，明定慰問

金之發給要件。(修正條文第 21條) 

6. 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474 號及第 723 號解釋，關於時效制度

應逕由法律明定，自不得授權行政機關衡情以法規命令訂定

或由行政機關 依職權以命令定之之解釋意旨，增訂增訂增訂增訂依本法或

本法授權法規規定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依其

請求權性質，分為 10年及 2年二種。（修正條文第 24條之 1） 

7. 為因應實務需求，並完整保障公務人員權利，增訂拒絕申請之

課予義務復審。（修正條文第 26條） 

8. 鑑於調處程序可增進行政效率、維持機關內部之和諧及減少

行政成本之支出，增訂調處程序亦適用於復審事件。(修正條

文第 85條至第 88條及第 91條) 

9. 為因應電子化政府及公文無紙化政策，關於保障事件決定書

及其執行情形之公告周知方式，增訂可公布於機關網站之方

式。（修正條文第 93條） 

10. 鑑於保訓會為再申訴事件最終救濟機關，再申訴事件經保

訓會決定後，當事人無其他救濟管道，增訂再審議程序亦適

用於再申訴事件。（修正條文第 94條、第 95條、第 100 條

及第 101 條） 

11. 鑑於自 106 年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將全面實施

未占缺訓練，為保障受訓人員之權益，納入準用本法；又為

保障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人員之權益，亦予增

列納入準用本法。另考量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

練之人員，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不宜再依本法規

定向保訓會提起復審救濟，增列渠等應依訴願程序救濟等

規定。（修正條文第 102 條) 

12. 鑑於本法自 92年 5月 28 日修正公布迄今，已施行十餘年，

爰刪除尚未終結之再復審事件，及原依相關法律審理中之

訴願事件，應依復審程序終結之事件等規定。(修正條文第

103 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6 年 7 月 13 日公保字第

10600099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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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僚 之 夏 》《 官 僚 之 夏 》《 官 僚 之 夏 》《 官 僚 之 夏 》 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心 得 分 享    

官官官官僚之夏僚之夏僚之夏僚之夏到官僚之嚇到官僚之嚇到官僚之嚇到官僚之嚇  -水利處水土保持科科長  張志聰 

在校學的是土木工程相關學系，大部分營建人員的宿

命是必須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原因為當一件工程完工後，

就必須遷移到另一處新的工地，而新工地卻很有可能是在遙

遠的外縣市，甚至是離島地區。住家位處偏僻的山區，考量

日後父母年邁時便於照顧生活起居，以及成家小朋友出生後

予以照料陪伴，向來注重「家」的感覺的我意識到，若不想

向營建人員的宿命低頭，擔任公職乃為最佳方式之一。很顯

然地，個人報考公職的出發點並非是為了要「為民服務」或

「施展抱負」，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求穩定」成了最主要的理由。 

自民國 86 年學校畢業當年開始，每年皆報考國家考試，前 2 年受限於在

軍中服兵役讀書時間有限之因素，消極抱持累積考試經驗與請假離營放鬆一下

之心態。退伍後家庭條件並不允許在家整天讀書準備考試，只能先接受宿命的

安排逐水草而居，白天在營造公司上班，晚上再拖著疲備的身心，與周公周旋

強打著精神苦讀準備考試。我經常感到不平衡！每每快到下班的時刻，同事們

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相約去哪邊吃飯或玩樂；而背負光宗耀祖重責大任的我，

只能再三婉拒邀約，為的只是古聖先賢翁森的那一句名言：「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讀書好」。民國 94年，服兵役退伍後的第 6 年，屢敗屢戰報考國家考

試的第 8 年，也是個人生涯規劃在這 30 歲的年紀若再無法考取，就放捧鐵飯

碗的一年。當時剛考上於台北捷運公司不久，原本打算要是再度落榜，就乾脆

在北部落地生根，當半個公務人員也好（註：台北捷運公司屬公家事業單位，

其員工並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在台北捷運公司無論再如何調動，也僅只於大台

北地區，不必四處飄泊。默默的又來到了放榜日，在公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

用電話撥打了語音查榜專線，我想一如往常的，電話那端應該會傳來如同老朋

友般的熟悉問候語：「很抱歉！查不到您的資料」。然而，結果卻是出乎意料之

外！話筒彼端所傳來的，是令人感到雖陌生但卻十分令人振奮的言語！掛完電

話後，迅速的立刻又撥打家裏的電話和女朋友的電話報喜訊，而隔天上班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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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是辦理離職手續。依據台北捷運公司規定，在該公司任職必需簽約，簽

約後超 3個月而未滿 1年離職者，必需要賠償公司 1個月的全薪；然而，那是

這輩子第一次遇到雖然賠錢但心情卻是令人愉悅的特殊感受！離開繁華的台

北市回鄉當天，按慣例搭乘票價較低廉的客運，身上穿的仍舊是購買多年的便

服，這行頭自然稱不上衣錦，但以光榮還鄉形容應不為過！進了客廳之後，映

入眼簾的是一幅極不協調的畫面，小小的客廳牆上掛著一面讓人擔心牆壁可能

難以承受其重量的大匾額，上頭題的是令人雖稍感心虛，卻又難掩嘴角微微上

揚的「出類拔萃」4 個大字。其實個性較為務實的我，當下閃過的念頭是這塊

木頭不實用又占空間，為何不折算為現金呢？好彌補我長年赴京趕考的車資、

住宿與報名費用（常戲謔考選部的好幾根柱子是我貢獻的）。隔天直奔女朋友家，

原本女朋友的爸爸常對我說的那一句：「要好好加油（指準備考試）！」，突然

變成了「有沒有打算何時結緍？」或許如此形容過於戲劇化，但卻是千真萬確

的事實！更值得一提的事，金榜題名之後，我發現

最欣慰的不是個人歷經多年努力獲得的功名利祿，

而是不經意的聽到父母親在跟鄰居或親戚們聊天

時，感受到他們的言語中多了些許驕傲；那或許是

長年在鄉下務農歲月中，更甚者是他們這一輩子，

最令他們感到榮耀的時刻！那一年的夏天，也是我

第一個官僚之夏。 

承如原先所說的，「求穩定」是報考公職最主要的原因，雖然非胸懷「為民

服務」或「施展抱負」的偉大胸襟，但尚不致於完全抹滅了專業與理想。分發

的機關正是與所學密切相關的工程部門，心想我滿腦子的法規條文以及學理公

式等等，必能相輔相成學以致用的在這部門機關好好的發揮；即使無法做到改

善國家經濟及促進國家競爭力以增進人民福祉，但做到提昇公共工程品質以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應該不難吧！然而，隨著每一次的現場勘查及案件後續發展，

我發現連要符合原先的專業與理想這樣小小的原則，都顯得相當的困難。原因

是個人依據專業研判急需辦理的工程不一定會獲得核定經費，然而尚無急迫性

的工程，卻經常迅速的核定下來，而其箇中因素，就是國內畸形的民意代表文

化。公僕的所作所為，自當是為民服務，但說穿了，所謂為民服務的「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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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直接指的並非人民，而是民意代表，而人民只是間接受益者。而人民與

民意代表的交情，與其受公部門利益的程度通常成正比；人民與民意代表的交

情，也凌駕過我的專業領域。我想，絕大多數的基層公務人員都於上述的形情

或多或少都有相當程度的感觸。也許，這對基層行政部門運作產生的影響應該

有限，但是若將觀點轉換到中央高層，倘中央高層決策機關之運作亦受到畸形

的民意代表文化左右時，其一舉一動，皆攸關國家民生經濟與未來發展。很不

幸的！財團支配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左右中央高層決策的情事非但存在，其嚴

重之程度及長久以來造成之負面作用更是不在話下！就拿每天與生活習習相

關的代步工具汽車為例好了，露營的同好經常問我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何我到

現在還開著一部車齢長達20幾年的老爺

車，而不換一部適合郊外的休旅車？這

個看似平常的換車建議，一般人並不會

聯想到其背後引藏的複雜利害關係。和

世界上其他先進國家相比較，國人年平

均所得並不高，但國內進口車的售價幾

乎是國外售價的 2 倍，主要原因可歸咎

於早期政府所推的保護國內汽車工業政策而採行的高關稅課徵方式。然而所謂

的保護對象，卻僅僅只有當時國內唯一自有品牌裕隆汽車一家而巳，而這項保

護政策早已宣告失敗！（裕隆汽車已退出國內市場多年，改幫日產代工並代理

雷諾及別克品牌，近年則另創納智捷自有品牌，並與大陸東風汽車合作）。然而

隨著時代變遷，政府迄今仍未正視這個失敗政策，導致業者吃定消費者，將國

產車當作進口車賣，進口車用國外 2倍售價來賣。當然有人會提出調降關稅將

會影響國家稅收或者造成國內汽車數量暴增之說詞，但這屬杞人憂天之看法！

因為國內車價若能合理化，國人換購新車之頻率勢必大幅提高，整體課徵之總

稅額並無減少之虞；而汰換下來的車況良好的舊車仍深受第三世界國家之青睞，

自無汽車數量暴增之隱憂。因此，政府不應該再繼續為了保護一家已與陸資合

作，其保護標的不復存在之廠商，而讓國人繼續承受此種不合理的購車高昂代

價。此外另舉一例，就是所謂的教育改革，改革並非壞事，古聖先賢亦云不可

默守舊法不求進取，改革對於進步具有相當之關鍵性！當時考量聯考制度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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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板且讓學生承受太大的聯考壓力，填鴨式的教育制度恐壓抑了學生的潛能發

揮，故大刀闊斧的推動教育改革。然實施迄今，事實印證了學外國卻只學半套

的半調子改革方式亦徹底失敗；原本的聯考壓力並未減少，反需多了學才藝、

爭相報名當志工及升學方式紊亂等種種亂象，學生與家長的壓力不減反增，寒

門出狀元的機會卻大幅降低。由個人周遭所接觸的各行各業民眾進行統計，超

過 9成的民眾皆認為教育改革失敗，轉而支持國立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所提

倡的恢復聯考政策；這也是最近一次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時，某一新興政黨所

提出之參選政見，可見此議題深受重視。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何嘗不知教育改革

失敗，況且承認失敗再次進行改革並不難，但為何不去勇敢面對？此時若將前

面說提到的畸形的民意代表文化連結進來－出版社及補教業者支配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左右中央教育決策，那一切似乎就合理了！最後再舉一例，常見新聞

報導警方追捕嫌犯過程中，嫌犯因車禍或遭警方開槍而傷亡，民眾就偕同民意

代表以「被害者」姿態召開記者會控訴警方執法不當；隨後又發生警方追捕毒

犯時因有所顧忌不敢冒然開槍，嫌犯在到車時撞死小女孩事件，接著而來的警

方受到為何不開槍的質疑，造成警方無所適從進而趨於消極之惡性循環。這裏

所要強調的，畸形的民意代表文化正是危害攻國家政策最大的兇手！ 

官僚之夏這本書主要以改革派與保守派 2者間之角力為主要架構，但 2派

出發點皆是為了國家發展，並無正派與反派之分；然而在國內畸形的民意代表

文化裏，少數人的利益關係卻扮演者決定國家政策的關鍵角色，全民福利只是

次要的議題。「身為公務員，若只能眼睜睜看著無力的人民含淚入睡，哪裡還

需要政治與行政？」這是官僚之夏這本書封面相當值得令人省思的一句話，但

很無奈也很諷刺的是，我亦為官僚的一份子，非但只能眼睜睜看著無力的人民

入睡，連自己也是只能眼睜睜看著無力的自己入睡。用前面所列舉的2個案例，

我無力改變不合理的關稅政策以便用合理的代價購買新車，也無力改變不合理

教育政策讓我的孩子有正常的求學過程。依稀記得大約民國 80 年左右，景氣

良好股票將近 2 萬點，當時學校的老師得意的敘述應屆畢業生都還沒踏出校

園，營造業的老闆就跑到學校來要人了！而當時更有許多公務人員響住民間產

業的優渥薪資而離開公部門轉投入私人企業。曾幾何時，我沒有 18％優惠定

存卻需背負既得利益者的罪名；一份穩定但僅只於溫飽的薪資，卻在大環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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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的年代成了全民公敵和政客操弄議題的對象；而面對所謂的 85制或 90制

等退休制度甚至是退休金都快沒了等傳言，更是嚴重打擊公務人員士氣。如此

環境，公務人員大概只能消極的做好份內業務，如何論及憂國憂民之決策？在

日本及新加坡等國家，身為公務人員是一種榮耀！然而目前國內氛圍，身為公

務人員卻必需低調，必需忍受社會仇視的眼光，必需每天面對政策的恐嚇。回

想 10年的夏天到今年夏天，10年的公務生涯，卻從官僚之夏變成了官僚之嚇！

政客操弄議題與畸型的民意代表文化存在一年，官僚之嚇將隨之延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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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修正

條文 

第一條 為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生活，特發給年終慰問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發給對象如下： 

一、 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規，按月支（兼）領退休

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及半俸）

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伍）人員；其

兼領月退休金者，應以原全額月退休金為計算基準。 

二、 下列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軍公教人員及遺族： 

(一) 在職期間因公失能，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兼）

領月退休金或於審定當年度支（兼）領一次退休

金之退休公教人員。 

(二) 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失能，經審定機關審

定仍支領退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

費及半俸）人員或於審定當年度支領退伍金之退

伍軍職人員。 

(三) 軍公教人員在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死亡，經

審定機關審定仍支領年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或於

審定當年度支領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四) 派赴作戰或危險（含港澳）地區執行情報任務被

難，經國防部註記有案，獲釋返臺定居辦理退除

役後，支領退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

助費及半俸）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數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所得、消費者物

價指數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動情形，於當年度四月底前

公告調整。但得視情形延後公告。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因公失能、死亡，依軍公教人員相關保

險、退休（伍）、撫卹法規所定標準認定之。 

第三條 發給基準如下： 

一、 支（兼）領月退休金（俸）及一次退休（伍）金軍公

教人員，照現職人員俸（薪）額一項，依下列規定計

算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慰問金： 

(一)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軍職人員、八十四年

七月一日公務人員及八十五年二月一日教育人員

退撫新制實施前，核定退休（伍）人員，依其支

領之退休俸（含軍職支領贍養金、生活補助費、

半俸）或月退休金百分比計算發給。 

(二) 在前目所定退撫新制實施後，核定退休（伍）人

員，依其退休（伍）核定機關核定退休（伍）年

資（新舊制核定退休年資連同累計）滿十五年者，

給與百分之七十五，以後每增一年，加發百分之

一，最高給與百分之九十五；核定退休年資未滿

十五年者，每年給與百分之五。半年以上，未滿

一年者，以一年計。 

(三)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按其兼領月退休金之比例發

給。 

(四) 支（兼）領月退休金（俸）人員死亡，依支（兼）

領月退休金（俸）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五) 年度中退休（伍）之人員，在不重領、不兼領之

原則下，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

月數後，依剩餘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年終

慰問金。 

(六) 支（兼）領展期月退休金人員，依其實際領取月



退休金之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七) 支（兼）領減額月退休金人員，按其減額比率減

發。 

(八) 曾依法辦理退休（伍）人員重行退休時，年終慰

問金由最後服務之機關學校分段計算合併發給，

合計最高給與百分之九十五；其重行退休核定之

退休年資，接續得發給年終慰問金之核定退休年

資合計十五年內部分，每年以百分之五計算。 

二、 於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退休，或於該機構實施用人

費率前退休，支領月退休金且符合前條所定條件之人

員，比照發給年終慰問金，其發給數額依其支領之月

退休金乘以一點五個月。但依規定可另支其他經營績

效獎金者，不得重領兼領。 

三、 支領年撫卹金或一次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每一撫卹案

一律發給總額新臺幣二萬元，領卹期間不足一年者，

按下列比例發給： 

(一) 軍公教人員年度中亡故，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

則下，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月

數後，依剩餘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二) 年撫卹金給卹期限於年度中屆滿之領卹遺族，依

當年屆滿前之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第四條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或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

金轉投資事業職務，且依相關法令規定未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俸）權利者，不發給年終慰問金。 

第五條 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律、公務員懲戒法或其他法律



規定，受剝奪或減少退離（除）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懲戒判

決者，自當年度起不發給年終慰問金。 

第六條 年終慰問金於每年春節前十日一次發給。但軍職人員部分，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另訂發給日期。 

第七條 發給單位如下： 

一、 由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或死亡時之原服務機關學校

發給。 

二、 各機關組織調整後，原服務機關（構）經裁撤或整併

者，由承受其退休（伍）業務之機關（構）發給。 

第八條 年終慰問金所需經費，中央各機關應列入年度預算相關科

目人事費內，並應依經費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要點有

關規定辦理。公營事業機構及地方機關其預算核列方式，

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修正

總說明 

為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生

活，依立法院通過一百零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訂定退

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賦予

制度化調整機制。考量本辦法訂定發布迄今已逾三年，為使規定更臻

明確與合理，爰予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發給對象中兼領月退休金者，明定應以原全額月退休金為計算

基準；又配合公教人員保險法將所涉「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明定支（兼）領展期月退休金、減額月退休金及重行退休人員

之發給基準。(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明定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律及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受

剝奪或減發退離（除）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懲戒判決者，自當年

度起不發給年終慰問金。(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配合第五條增訂，其後條次遞移。（修正條文第六條至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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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照顧弱勢及對

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

之退休（伍）軍公教人

員生活，特發給年終慰

問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照顧弱勢及對

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

生活，特發給年終慰問

金，並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發給對象如下： 

一、 依軍公教人員退

休（伍）法規，

按月支（兼）領

退休金（俸）（含

軍職支領贍養

金、生活補助費

及半俸）在新臺

幣二萬元以下之

各級政府退休

（伍）人員；其

兼領月退休金

者，應以原全額

月退休金為計算

基準。 

二、 下列對國家有重

大犧牲貢獻之軍

公教人員及遺

族： 

(一) 在職期間因公

失能，經審定

機關審定仍支

（兼）領月退

休金或於審定

當年度支（兼）

領一次退休金

之退休公教人

員。 

(二) 在職期間因作

第二條 發給對象如下： 

一、 依軍公教人員退

休（伍）法規，按

月支（兼）領退休

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生活

補助費及半俸）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

下之各級政府退

休（伍）人員。 

二、 下列對國家有重

大犧牲貢獻之軍

公教人員及遺族： 

(一) 在職期間因公

成殘，經審定

機關審定仍支

領月退休金或

於審定當年度

支領一次退休

金之退休公教

人員。 

(二) 在職期間因作

戰演訓或因公

成殘，經審定

機關審定仍支

領退休俸（含

軍職支領贍養

金、生活補助

費及半俸）人

一、 本條修正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三

項。 

二、 依本辦法第二條規

定，兼領月退休金人

員得否發給年終慰

問金，係以實際兼領

月退休金數額為計

算基準。惟行政院一

百零五年九月八日

院授人給揆字第一

０五００五三一六

一號函修正退休人

員照護事項中有關

三節慰問金規定，就

兼領月退休金者得

否發給三節慰問

金，係以原全額月退

休金為計算基準。以

前述二項慰問金屬

同性質之給與，因處

理方式不一致，迭遭

外界質疑，爰參照上

開三節慰問金規定

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相關文字。又基於上

開修正意旨，兼領減

額月退休金者，應以

其實際支領之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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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演訓或因公

失能，經審定

機關審定仍支

領退休俸（含

軍職支領贍養

金、生活補助

費及半俸）人

員或於審定當

年度支領退伍

金之退伍軍職

人員。 

(三) 軍公教人員在

職期間因作戰

演訓或因公死

亡，經審定機

關審定仍支領

年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或於

審定當年度支

領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 

(四) 派赴作戰或危

險（含港澳）

地區執行情報

任務被難，經

國防部註記有

案，獲釋返臺

定居辦理退除

役後，支領退

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

生活補助費及

半俸）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數

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

所得、消費者物價指數

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

動情形，於當年度四月

員或於審定當

年度支領退伍

金之退伍軍職

人員。 

(三) 軍公教人員在

職期間因作戰

演訓或因公死

亡，經審定機

關審定仍支領

年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或於

審定當年度支

領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 

(四) 派赴作戰或危

險（含港澳）

地區執行情報

任務被難，經

國防部註記有

案，獲釋返臺

定居辦理退除

役後，支領退

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

生活補助費及

半俸）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數

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

所得、消費者物價指數

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

動情形，於當年度四月

底前公告調整。但得視

情形延後公告。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因公成殘、死亡，依軍

公教人員相關保險、退

休（伍）、撫卹法規所定

標準認定之。 

金額還原為全額減

額月退休金為計算

基準（如兼領減額月

退休金為新臺幣（以

下同）二萬四千元

者，經還原全額減額

月退休金為四萬八

千元後，已非屬年終

慰問金發給對象範

疇）。 

三、 在職期間因公失能

人員，如係選擇兼領

月退休金，並至年滿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之日起領取，以其兼

領一次退休金係於

退休當年度支領，該

年度自得依其兼領

一次退休金比例發

給年終慰問金，爰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 

四、 參照一百零四年十

二月二日修正公布

之公教人員保險

法，將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第二目及第

三項「殘廢」之用語

修正為「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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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公告調整。但得視

情形延後公告。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

因公失能、死亡，依軍

公教人員相關保險、退

休（伍）、撫卹法規所定

標準認定之。 

第三條 發給基準如下： 

一、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及一次退休

（伍）金軍公教人

員，照現職人員俸

（薪）額一項，依下

列規定計算發給一

點五個月之年終慰

問金： 

(一)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一月一日

軍職人員、八

十四年七月一

日公務人員及

八十五年二月

一日教育人員

退撫新制實施

前，核定退休

（伍）人員，

依其支領之退

休俸（含軍職

支領贍養金、

生活補助費、

半俸）或月退

休金百分比計

算發給。 

(二)在前目所定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核定退休

（伍）人員，

依其退休（伍）

第三條 發給基準如下： 

一、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及一次退休

（伍）金軍公教人

員，照現職人員俸

（薪）額一項，依下

列規定計算發給一點

五個月之年終慰問

金： 

(一) 八十六年一月

一 日 軍 職 人

員、八十四年七

月一日公務人

員及八十五年

二月一日教育

人員退撫新制

實施前，核定退

休（伍）人員，

依其支領之退

休金（俸）（含

軍職支領贍養

金、生活補助

費、半俸）或月

退休金百分比

計算發給。 

(二) 在前目所定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核定退休

（伍）人員，依

其退休（伍）核

定機關核定退

一、 本條修正第一款第

一目至第四目，現行

第六目遞移為第五

目，新增第六目至第

八目及修正第二款。 

二、 按月支（兼）領退休

金（俸）者，如核定

退休年資未滿十五

年部分，依原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以下簡

稱原人事局）九十九

年一月十四日局給

字第０九九００六

０三四八號函規

定，支領月退休給與

人員如因曾任保育

員年資，致其於軍公

教人員退撫新制實

施前後核定退休年

資連同累計未滿十

五年者，其年終慰問

金每年給與百分之

五。以核定退休年資

未滿十五年之情

形，因非僅限於支領

一次退休（伍）金

者，爰將現行第一款

第五目移列至同款

第二目後段，並酌修

文字；現行第六目遞

移為第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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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機關核定

退休（伍）年

資（新舊制核

定退休年資連

同累計）滿十

五年者，給與

百 分 之 七 十

五，以後每增

一年，加發百

分之一，最高

給與百分之九

十五；核定退

休年資未滿十

五年者，每年

給 與 百 分 之

五 。 半 年 以

上，未滿一年

者 ， 以 一 年

計。 

(三)兼領月退休金

人員，按其兼

領月退休金之

比例發給。 

(四)支（兼）領月退

休金（俸）人

員死亡，依支

（兼）領月退

休金（俸）月

數占全年月數

比例發給。 

(五 )年度中退休

（ 伍 ） 之 人

員 ， 在 不 重

領、不兼領之

原則下，扣除

當年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之實

際 在 職 月 數

休（伍）年資（新

舊制核定退休

年資連同累計）

滿十五年者，給

與百分之七十

五，以後每增一

年，加發百分之

一，最高給與百

分之九十五（已

滿半年，未滿一

年者，以一年

計）。 

(三) 兼領月退休金

人員，按其兼領

二分之一、三分

之二、四分之三

月退休金之比

例發給。 

(四) 支（兼）領月退

休金 (俸 )人員

死亡，依支（兼）

領 月 退 休 金

（俸）月數比例

發給。 

(五) 支領一次退休

（伍）金人員，

核定退休年資

不足十五年部

分，每年以百分

之五核算。 

(六) 年 度 中 退 休

（伍）之人員，

在不重領、不兼

領之原則下，扣

除當年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之

實際在職月數

後，依剩餘月數

三、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一百零五年八

月五日總處給字第

一０五００四九九

一一號函就選擇支

（兼）領展期或減額

月退休金人員之年

終慰問金之計發規

定如下：（一）選擇

支（兼）領展期月退

休金人員，展期期間

並未「實際按月支

（兼）領退休金」，

爰不得發給年終慰

問金。至開始領取月

退休金後，依其當年

度實際支（兼）領月

退休金之月數比例

計算發給。（二）選

擇支（兼）領減額月

退休金人員，其年終

慰問金之發給數

額，先依本條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規

定計算後，再按其減

額比率減發。為使是

類人員年終慰問金

之計發有所依循，爰

增訂第一款第六目

及第七目。 

四、 查原人事局一百年

九月一日局給字第

一００００四七四

八六號函及同年月

二十二日局給字第

一００００五０九

二八號函曾就重行

退休者之年終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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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剩餘月

數占全年月數

比例，發給年

終慰問金。 

(六)支（兼）領展期

月 退 休 金 人

員，依其實際

領取月退休金

之月數占全年

月 數 比 例 發

給。 

(七)支（兼）領減額

月 退 休 金 人

員，按其減額

比率減發。 

(八)曾依法辦理退

休（伍）人員

重行退休時，

年終慰問金由

最後服務之機

關學校分段計

算合併發給，

合計最高給與

百 分 之 九 十

五；其重行退

休核定之退休

年資，接續得

發給年終慰問

金之核定退休

年資合計十五

年內部分，每

年以百分之五

計算。 

二、於實施用人費率 

事業機構退休，或

於該機構實施用

人費率前退休，支

領月退休金且符

占全年月數比

例，發給年終慰

問金。 

二、 於實施用人費率

事業機構退休，原

支領月退休金且

符合前條所定條

件之人員，比照發

給年終慰問金，其

發給數額依其支

領之月退休金乘

以一點五個月。實

施用人費率後支

領月退休金且符

合前條所定條件

之人員，比照前款

規定發給。但依規

定可另支其他經

營績效獎金者，不

得重領兼領。 

三、 支領年撫卹金或

一次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每一撫卹

案一律發給總額

新臺幣二萬元，領

卹期間不足一年

者，按下列比例發

給： 

(一) 軍公教人員年

度中亡故，在不

重領、不兼領之

原則下，扣除當

年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之實際

在職月數後，依

剩餘月數占全

年月數比例發

給。 

金如何計算有所規

範，考量年終慰問金

於一百零一年已改

以照顧弱勢及對國

家有重大犧牲貢獻

者重行規範，爰參照

上開函釋意旨及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十

七條有關重行退休

之規定，增訂第一款

第八目，就符合發給

年終慰問金之核定

退休年資分段計算

合併發給，重行退休

前後核定退休年資

未滿十五年者，每年

給與百分之五，超過

十五年者，每增一

年，加發百分之一，

最高給與百分之九

十五，又前段核定退

休年資如曾發給年

終慰問金，縱目前年

度依本辦法已不得

發給，後段核定退休

年資一律接續起

算。另未支領年終慰

問金之核定退休年

資則採不予併計亦

不接續之方式處

理，並舉例說明如

下： 

(一)某甲任公職十

年辦理退休支

領一次退休金

且 屬 因 公 失

能，退休當年度

之年終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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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條所定條件

之人員，比照發給

年終慰問金，其發

給數額依其支領

之月退休金乘以

一點五個月。但依

規定可另支其他

經營績效獎金

者，不得重領兼

領。 

三、 支領年撫卹金或

一次撫卹金之領

卹遺族，每一撫

卹案一律發給總

額新臺幣二萬

元，領卹期間不

足一年者，按下

列比例發給： 

(一) 軍公教人員年

度中亡故，在

不重領、不兼

領之原則下，

扣除當年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之實際在職月

數後，依剩餘

月數占全年月

數比例發給。 

(二) 年撫卹金給卹

期限於年度中

屆滿之領卹遺

族，依當年屆

滿前之月數占

全年月數比例

發給。 

(二) 年撫卹金給卹

期限於年度中

屆滿之領卹遺

族，依當年屆

滿前之月數占

全年月數比例

發給。 

發 給 比 率 為

10*5%=50%，而

後再任公職十

五 年 辦 理 退

休，支領月退休

金並低於基準

數額，其年終慰

問金發給比率

為 5*5%+10*1% 

=35%。 

(二)某乙任公職十

年辦理退休支

領 一 次 退 休

金，但不得領取

年終慰問金，而

後再任公職十

五年辦理退休

支領月退休金

並低於基準數

額，其年終慰問

金發給比率為

15*5%=75%。 

(三)某丙擔任保育

員十年及公職

五 年 辦 理 退

休，支領月退休

金並低於基準

數額，其年終慰

問金發給比率

為 5*5%=25%，

而後再任公職

十五年辦退休

支 領 月 退 休

金，其前後月退

休金總額低於

基準數額，爰重

行退休核定年

資之年終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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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發給比率為

10*5%+5*1%=5

5%，合計發給年

終慰問金比率

為 80%。 

五、 依歷年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及慰

問金發給注意事項

之規定，同時保障實

施用人費率事業機

構相關退休人員之

權益，並符合實務發

放作業，酌修第二款

文字。 

六、 第一款第一目、第三

目及第四目酌作文

字修正。 

第四條 退休（伍）軍公

教人員再任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

公職，或政府捐助（贈）

之財團法人、行政法

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

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

金轉投資事業職務，且

依相關法令規定未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俸）

權利者，不發給年終慰

問金。 

第四條 退休（伍）軍公

教人員再任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給俸（薪）給、

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

職，或政府捐助（贈）

之財團法人、行政法

人、公法人職務或政府

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

金轉投資事業職務，且

依相關法令規定未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俸）權

利者，不發給年終慰問

金。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依軍公教人員退

休（伍）法律、公務員

懲戒法或其他法律規

定，受剝奪或減少退離

（除）給與之行政處分

或懲戒判決者，自當年

度起不發給年終慰問

金。 

 一、本條新增。 

二、查歷年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及慰

問金發給注意事項

之規定，於一百年之

前係規範領有月退

休金（俸）者始發給

年終慰問金，爰年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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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金之發給與是

否 領 受 月 退 休 金

（俸）具有相當關聯

性。復查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二十四條之

一、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第二十

四條之一及公務員

懲戒法第九條等法

律已有剝奪或減少

退休（伍）金之相關

規定，爰配合增訂受

剝 奪 或 減 少 退 離

（除）給與之行政處

分或懲戒判決者，自

當年度起不發給年

終慰問金（例如：發

給 辦 法 修 正 發 布

後，退休（伍）軍公

教人員於一百零六

年一月十日受剝奪

或減少退離（除）給

與之行政處分或懲

戒判決，爰自一百零

六年度起不發給年

終慰問金，但其一百

零五年年終慰問金

仍得依規定發給）。 

第六條 年終慰問金於每

年春節前十日一次發

給。但軍職人員部分，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

要另訂發給日期。 

    

第五條 年終慰問金於每

年春節前十日一次發

給。但軍職人員部分，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

另訂發給日期。 

條次變更。 

第七條 發給單位如下： 

一、 由軍公教人員退

休（伍）或死亡

時之原服務機關

第六條 發給單位如下： 

一、 由軍公教人員退

休（伍）或死亡時

之原服務機關學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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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給。 

二、 各機關組織調整

後，原服務機關

（構）經裁撤或

整併者，由承受

其退休（伍）業

務之機關（構）

發給。 

校發給。 

二、 各機關組織調整

後，原服務機關

（構）經裁撤或整

併者，由承受其退

休（伍）業務之機

關（構）發給。 

第八條 年終慰問金所需

經費，中央各機關應列

入年度預算相關科目

人事費內，並應依經費

支領規定程序及預算

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

理。公營事業機構及地

方機關其預算核列方

式，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年終慰問金所需

經費，中央各機關應列

入年度預算相關科目人

事費內，並應依經費支

領規定程序及預算執行

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公

營事業機構及地方機關

其預算核列方式，依有

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劉怡君

電　話：(02)7736-5938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6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三)字第106006917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詢教師於學年度中請畢不扣除薪給日數之事假及家庭照

顧假後，嗣分別於例假日前後請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期間

之例假日應否按日扣除薪給疑義，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署106年4月1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60041685號函。

二、查教師待遇條例第6條第2項規定：「前項薪給之支給，服

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

額，以當月全月薪給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第19條第4項規定：「教師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規定

日數者，以時計算，累積滿8小時以1日計，並按第6條第2

項所定計算方式，扣除其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

數之薪給。」。次查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教

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7

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

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7日，其

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7日者

，應按日扣除薪給，……」。

4

1060128494

■■■■■■■■■嘉義縣政府 ■■■■■■收文:106/06/26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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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三、另案經轉准銓敘部106年5月12日部法二字第1064224871號

書函略以，倘公務人員於年度中請畢不扣除薪給日數之事

假及家庭照顧假後，嗣於例假日前後再分別請扣薪之事假

及家庭照顧假，其前後假別雖有不同，惟究其本質均屬連

續未到公服勤且須扣除俸（薪）給之情形，該例假日期間

亦應按日扣除俸（薪）給。基於公教權益衡平之考量，所

詢教師遇有相同情事，亦比照辦理。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各國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內政部、法務部、國防部

、本部人事處 2017-06-26
1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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